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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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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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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
可

生
代

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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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

意
紙

洽

注意

增
築
合
同
已
雙
方
簽
名

財
政
員

僑
胞
旋
唐
注
意

由
雲
高
華
敢
行
一
期

亞
洲
皇
后

丸
月
枱
六
一 

加
拿
大
皇
后

九
月
卅
日

俄
國
皇
后

拾
月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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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
留

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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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
一

决
於
十
月
拾
二
日
興
工
建
築 

公
敢
者
增
築
三
樓
之
事
自
將
樓
式
登
吿
後
已
積
極
進
行
茲
經
大 

會
公
决
將
此
樓
前
座
交
與
曹
勝
承
築
包
辦
訂
明
價
銀
六
千
六
百 

八
拾
五
元
限
於
卜
月
拾
二
日
興
工
由
興
工
之
日
起
計
限
六4 -
日 

内
要
將
此
樓
完
全
建
妥
交
囘
本
堂
收
管
如
逾
限
期
仍
未
竣
工
則 

將
逾
限
日
數
每
日
扣
銀
五
元
爲
賠
償
損
失
費
該
合
同
經
由
西
人 

畫
測
師
沈
滿
氏
妥
爲
訂
定
卽
於
十
月
拾
二
日
興
工
而
合
同
已
於 

拾
月
七
日
三
面
籤
押
矣
前
蒙
各 
昆
仲
踴
躍
跟
股
經
將
股
銀
交 

來
者
多
。。而
未
交
來
者
亦
屬
不
少
然
時
至
代
今
已
却
最
後
之 

機
會
素
仰
各 
父
老
昆
仲
熱
心
堂
務
洞
悉
大
勢
前
之
認
股
固
帶 

有
些
少
營
業
氣
味
究
以
鞏
固
團
體
展
進
堂
務
爲
職
志
也
萬
望
我 

父
老
昆
仲
趕
H

將
股
銀
繳
交(
每
股
收
銀
嚙
拾
五
元
或
巡
寄 

來
本
堂
財
政
員
或
交
與
就
近
各
汝
埠
代
理
收
股
能
人
乂
或
治
與 

遊
埠
催
收
股
銀
專
員
各
從
其
便
至
催
收
股
銀
專
員
已
推
用
其
昌 

少
駒
爾
袱
不
人
計
亦
不
日
出
發
矣
望
各 
父
老
昆
但
端
力
扶
掖

爲
要
專
此
上
達
幷
頌

旅
祺
諸
維 

荃
照
不
散

一

列
位
昆
仲
均
鑒 

民
國
拾
五
年
一

山
。。本
酒
样
開 

設
雲
城
。。歷
有 

年
數
。。中
西 ®

言C
。遐
邇
馳
名

。。駝
峰
猩
唇
。。

J-
B
A
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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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引

句

独

美
。。良
辰
勝
友

。。賞

®

之
歡
。。益
以
侍

款

Q

。

軒
窓
鋪
陳
雅
麗 

。。倘
僑
胞
聯
袂 

光
顧
；
本
主
人

•
倒
屣
歡
迎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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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
一

近
埠 
均
昌
號
忠
椿
君 

吆
埠 
盘
昌
號
業
瓊
君 

崙
埠 
榮
昌
號
國
譽
右

鄭
慶
君

慶
仰
弦 

逢
源
號
逢
保
君 

錦
綸
昌
厚
院
君

利
埠 

^

雲
埠
鄭
滎
陽
總
堂
啟

毎
琴
隙
。。京 

街
西
門
一
牌
五
號 

若
樺
百

華
冠
蓋
。。酒
邊

紅
袖
。。樓
外
靑

▲
本
樓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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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曆
歲
次
丙
寅
年
九
月
初
六
一

爲
佈
吿
事 
本
總
社
案 

據
昨
九
週
年
紺
慶
時
諸 

代
表
大
會
擬
開
全
加
恐 

親
會 
一 節
早
經
函
達
各 

社
徵
求
同
意
均
荷
贊
成 

本
總
社
同
人
4

决
定
H

 

期
在
洪
門
輪
値
雲
坤
公 

堂
開
全
加
密
親
完"
後 

趁
此
時
機
舉
行
本
武
全 

加
懇
親
會
希
籍
各
方
才 

昌
與
會
以
發
振
社
務
一 

切
至
於
捐
懇
親
會
費
條 

例
與
褒
獎
均
於
部
内
分 

別
載
明
該
部
印
就
寄
上 

懇 
各
分
社
執
事
從
速 

特
委
專
員
勸
捐
彙
收
頂 

早
直
接
寄
來
本
總
社
長 

林
紹
廣
書
記
聶
恩
兩
君 

收
貯
財
部
臨
時
再
舉
辦 

事
人
員
分
科
任
務
辦
理 

懇
親
事
宜
便
是
特
此
預 

吿再
吿 

本
社
懇
親
宗
旨
原
爲
鞏 

固
社
基
發
振
洪
門
爲
目 

旳
仰
各
分
社
早
舉
代
表 

依
期
臨
會
幷
望
我 
社 

員
有
何
善
後
良
策
提
議 

請
預
行
繕
稿
寄
來
本
總 

社
或
交
代
表
帶
來
至
時 

彙
呈
會
參
希
收
集
思
廣 

益
之
效
爲
盼

佳 幽
達
權
總
社
謹
佈

奇
二
豈
戰
之
罪
哉
。。茲
紀
其
情
形
如
次 

武
漢
叁
鎭
。。惟
漢
陽
最
得
形
勝
二
漢
陽
一
失
。 

則
雖
有
卜
萬
大
军
。。亦
不
能
安
然
立
足
。、故
黨 

康
之
攻
守
武
漢
。。自
以
漢
陽
爲
得
失
。。黨
軍
亦 

知
猛
攻
武
昌
。。：爲
無
謂
犧
牲
，
，早
已
抽
調
笫 

八
幫
之
何
健
所
部
第
二
師
及
夏
斗
寅
所
部
鄂
軍 

、c
由
沌
口
牌
〔竹一碩、州
渡
江
。。抄
至
蔡
句
。、於 

加
日
夜
開
始
進
攻
漢
陽
1

。同
時
以
便
衣
軍
藏
匿 

龜
山
县
匸
廠
附
近
民
房
：
俟
接
火
時\
則
向
聯 

軍
後
方
暗
襲

C

聯
軍
之
住
龜
黑
兩
山
頭
者
。爲 

高
汝
桐
閻
仁
原
部)
約
有
兵
力
兩
團
。
別
佐 

龍
部
第
八
團
及
砲
兵
一
絵
：
分
防
於
龜
山
山
脚 

及
兵
工
廠
。當
高
閻
所
部
正
與
黨
軍
府
火
攻
擊

時
。0
劉
部
八
團
突
自
山
脚
向
頭

兵
工
撇

內
劉
軍
赤
發
砲
助
攻
。高
閻
兩
部
前
後
受
攻<
。 

遂
致
驚
慌
失
措
：
紛
紛
潰
散
。。何
健
夏
斗
寅
兩 

部
六
日
拂
曉
。
經
梅
子
山
繞
月
湖
，潛
抵
能

111 

尾
。。向
上
衝
鋒
？
聯
里
正
潰
亂
間
，二
見
黨
X

 迫 

近
，。多
棄
槍
逃
竄
。。黨
琳
遂
未
受
若
何
犧
牲
。c  

佔
領
龜
山
要
塞
二
六
日
早
龜
山
黨
掌
又
發
砲
向 

黑
山
方
面
聯
軍
蟲
擊
。聯
事
見
砲
自
後
來
。乂
紛 

紛
棄
械
奔
潰
。。於
是
漢
陽
全
鎭
完
全
爲
黨
軍
所

得
。，吳

夜
半:
尙
在
總
部
計
畫
軍
事

。，忽
有
兩
砲
彈
自
日
陽
飛
來
。。掠
司
令
部
而
過 

C

大
驚
。。已
知
劉
軍
不
穩
。。漢
陽
必
不
叮
守

00 

當
召
集
總
部
要
人
會
議
。。决
在
漢
口
武
昌
堅
守 

待
援
。。甫
天
明
。。吳
氏
親
乘
汽
車
；
至
橋
口
布 

防
，。擬
指
揮
橋
口
皇
經
堂
以
上
韓
家
墩
各
軍

00

側
擊
漢
陽
。，其
笫 
一 道
防
線
設
橋 

防
線
一
設
濟
生
路
。。又
由
劉
家
廟
至

二
第
二
道 

園:
由
西

園
至
姑
嫂
樹
官
帶
3

挖
成
戰
壕
，。安
置
電
網

2  

.唯
於
晚
間
親
率
隊
反
攻
。。午
後
四
時
許
。。漢
口 

領
事
團
以
吳
將
在
漢
背
城
借
宜
J
C

特
託
陳
介
向 

吳
先
容
C

0-請
勿
在
淡
作
戰
。。以
免
糜
爛
商
塲

00 

吳
大
怒
欲
立
斬
陳
。，經
杜
錫
鈞
多
方
解
釋
：
生 

謂
事
已
至
此
。。犧
牲
無
益
。。仍
請
大
帥
退
出
武 

漢
。。保
全
實
力
。。再
圖
反
攻
：
錫
鈞
願
棄
職
追 

隨
左
右
。。吳
意
始
稍
解
。。嗣
漢
门
商
會
商
聯
會 

慈
善
會
各
團
體
代
我
亦
到
。。哀
請
吳
以
漢
口
爲 

重
。。暫
時
率 r
離
漢
。C

願
向
黨
羣
說
項
。勿
以 

大
砲
轟
擊
二
吳
見
大
勢
已
去
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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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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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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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將
帥
。権
間
有
知
戦
術
而
能
用
兵
者
。C

其
知
我 

國
情
不
可
謂
不
深
。。而
持
論
亦
未
房
是
也
？ 

一
吾
聞
之
。、始
而
喜
、。繼
而
憂:
終
歎
其
有
不
如 

一
義
，。試
伸
論
之

一夫̂
^

庚
子
甲
午
喪
師
辱
國
之
後
。國
勢
凌 

一夷C
産
弱
不
振
。外
受
强
鄰
之
壓
迫
、一
內
有
盜 

賊
之
橫
行
。。疇
不
欲
得
善
陣
善
戰
之
人
。，馳
驅 

一
醫%
以
固
吾
圉
哉&
今
幸
偉
人
輩
出
。令
外 

人
不
敢•

。、且
大
加
贊
許
。。將
來
或
能
轉
危 

爲
安
。，轉
弱
爲
强
；
所
以
聞
之
而
喜
也 

謳
思
內 
II未
已
。施
覆
開
，。爭
地
以
戦:
殺 

人
盈
野
。、爭
城
以
戦 
殺
人
旅
城

—恐
梁
木
將 

聾
。貫
將
萎
。。誰
爲
砥
柱
一"
挽
斯
狂
瀾
。，是 

必
薪
憂
也
•

細
查
此
輩
。。好
亂
性
成 
。借
義
盡
失
。
朝
友
夕 

仇
。。不
惜
引
狼
入
室
。。殘
殺
同
胞
。曾
疋
不
祥
之 

人
也
。義
問
不
祥
之
人
。@
可4
國
而
子
元
元 

乎
。，。建
國
以
還
。。干
戈
擾
攘
。
四
民
失
業
。
兄 

氣
断
喪:
長
此
不
已
。，吾
恐
我
國
不
亡
于
滿
淸 

之
頑
固
？
而
將
亡
于
民
國
之
英
雄
，。覩
茲
久
岌 

Q
C

故
又
嘆
其
有
不
如
無
也

或
日
。9
照
子
所
言
。"
今
之
武
人
。。須
盡
斥
逐

00 

然
則
將
何
以
救
阈.乎
。C

應
之
日
，，。國
以
民
爲
本 

一。救
國
在
羣
衆
？
以
吾
管
見;
今
日
欲
救
中
國 

。。必
須
合
海
內
外
熟
心
之
人
、。組
織
豈
强
固
團 

體
。
爲
國
中
堅
。，以
監
督
武
人
。。其
可
者
與
之 

。
惡
者
抵
制
之c

斥
逐
之
。。庶
其
有
茅
。。决
不 

不
能
以
救
國
責
任
。。盡
委
之
若
輩
之
手
。。我
叔 

父
昆
仲
。
其
亟
起
勿
囿
於
觀
察
報
之
言
。而
謂 

國
勢
將
有
希
望
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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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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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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